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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简介 

2003 年 11 月 19 日，国务院公布《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并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在总结多年积累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立

了三项原则、五项制度和五项防灾措施，可以说《条例》的要点是“三五五”，

即三项原则、五项制度和五项措施。 

1.7 三项原则 

一是“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全面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这些

原则的提出是因为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又一定的先兆性，其先兆性是可

以被人们捕捉到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通过这些信息，预报预警地灾，或者采

取有效措施躲避地灾，采取适当治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治理；人为因素引发

的地质灾害，‘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灾害治理投入大，《条例》明确自然

灾害治理各级政府承担，中央政府以及灾害所在地的各级政府，都负有治理的责

任。对于人为引发的灾害，不仅是‘谁引发、谁治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统一管理、分工协作”的原则。《条例》规定，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负责全国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管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

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 

1.8 五项制度 

一是地质灾害调查制度。《条例》规定，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

院建设、水利、铁路、交通等部门结合地质环境状况组织开展全国的地质灾害调

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建设、水利、铁路、交通等部

门结合地质环境状况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灾害调查。 

二是地质灾害预报制度。预报内容包括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成

灾范围和影响程度等。地质灾害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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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主管部门发布。 

三是工程建设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条例》规定，在地质灾害易发区

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

将评估结果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组成部分；可行性研究报告未包含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结果的，不得批准。 

四是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资质管理制度。《条例》规定，

凡是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

都必须经省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其资质条件进行审查，取得相应的资质证

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从事相应工作。 

五是与建设工程配套实施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三同时”制度。《条例》

规定，经评估认为可能诱发地质灾害或者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的建设工程，

应当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当与

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同时进行。配套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未经验或者验

收不合格，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1.9 五项措施 

一是国家建立地质灾害监测网络和预警信息系统。建立地质灾害监测网络是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也是预报预警最基本的手段。从我国国情

出发，地质灾害监测网络应以群众监测网络为基础，重要城市（城镇）和重点工

程建设区专业骨干为重点，群专结合的监测网络。 

二是县级上人民政府要制定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并公布实施。编制突发

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是贯彻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措施。

一旦发生灾害或出现险情，应启动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启动也应该符合

地质灾害分级分部门管理的原则，即按照特大、大、中、小型突发性地质灾害分

别编制和启动国家、省、市、县级地质灾害预案。本条规定充分体现地质灾害救

灾工作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协调一致的原则，不同级别的灾害

发生前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各有侧重地应该采取的措施。 

三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制定年度地质灾害方案并公布实施。年度地质

灾害防治方案，是对行政区内本年度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建设，水利、交通、矿产等产业部门，依据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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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规划及上年度地质灾害情况，对本年度防治工作做出总体防灾方案。不同级

别的防治方案各有侧重，省级防治方案，以区域灾害预报，宏观防灾决策为主，

同时兼顾重大地质灾害点防治，减灾措施为主；市、县级防治方案以掌握的重要

地质隐患点防治，减灾措施为主。　 

四是发生地质灾害险情时，各级人民政府要成立地质灾害抢险救灾指挥机

构，编制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统一协调相关部门，指挥和组织地质灾害抢

险救灾。抢险救灾机构应当遵循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的原则，地质灾害

预警信号发布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地质灾害应急

预案和抢险救灾指挥机构的部署和指挥，组织人员疏散避险、救助遇险人员、采

取措施组织人员对电源、水源、气源、热源实施有效管理，排除险情，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为了抢险救灾和维护社会秩序，还可以实行紧急应急措施，如：交通

管制；对生活必需品和药品统一发放和分配；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

备和调配抢险设备、物资等。 

五是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县、乡、村应当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汛期前

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变形趋势，确定地质灾害监测点，落实监测点的防灾预案，

发放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同时，县、乡、村层层签订地质灾害防治责任状，

从县、乡政府的管理责任人一直落实到村（组）和具体监测责任人，从而形成了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管理格局。 

1.10 地质灾害报告制度简介 

为了及时掌握全国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及发展趋势，进一步提高应急反应能

力，满足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决策科学、指挥快捷的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切实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国

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国办函〔2005〕37 号）和国务院应急办《关于建立

突发公共事件月报制度的通知》（应急办函[2006]3 号）的有关规定，我部建立

了地质灾害速报制度和地质灾害月报制度，简介如下。  

（一）地质灾害速报制度 

1.速报范围 

发生的特大型、大型、中型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以及避免 10 人（含）以上

死亡的成功预报实例，都要按照不同的时限要求上报国土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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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预报地质灾害避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量的要按照实际情况确定，

以地质灾害实际影响范围测定，如倒塌房屋内居住人员或灾害现场活动人员等。 

2.速报时限 

(1)3 小时报告：对于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灾害发生地的省级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在事发后 3小时内速报国土资源部。 

(2)12 小时报告： 对于 6人（含）以上死亡和失踪的中型地质灾害灾情和避

免 10 人（含）以上死亡的成功预报实例，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在事发后 12

小时内速报国土资源部。 

(3)2 日报告：对于 6 人以下死亡和失踪的中型地质灾害灾情，省级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应在灾害发生后 2日内上报国土资源部。 

3.速报内容 

地质灾害速报应尽可能详细说明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地

质灾害类型、灾害体的规模、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等，同时提出主管部门

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对地质灾害灾情的速报，还应包括死亡、失踪和受伤的人数

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发现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有新的变化时，要随时进行续报。 

（二）地质灾害月报制度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局）在每个月的月底以前将本行政区域

内上月 26 日至本月 25 日发生的所有地质灾害灾情和地质灾害成功预报实例，按

照统一要求报部地质环境司，同时对次月和下季度地质灾害发展趋势作出简明扼

要的预测说明（季度趋势预测仅在上一季度末进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负责

对全国上报的材料进行统计、汇总、分析。 

 

 

 

 


